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信息员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网站（以下简称协会网站）信息员队伍建设，拓宽信息渠道，充分发挥协会网站平台高度优势，活跃交流气氛，提高网站人气，分享各方资

源，解决长期以来困扰茶叶行业信息不对称的矛盾，共同建设主导行业信息发布的权威通路，更好地为协会会员和茶叶行业服务，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信息员”，是指向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信息网络部申请，经过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信息网络部认定并颁发给信息员证件的个人。

    第三条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信息网络部负责信息员队伍建设、组织、管理和协调，制订相关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

                            第二章  信息员基本要求

    第四条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立场坚定，遵纪守法。恪守社会道德规范，讲求诚信。

    第五条 热爱茶叶事业，对茶叶行业有一定了解，有相对宽裕的时间，并有足够的条件接触茶叶行业。

    第六条 能自觉履行信息员岗位职责，热爱茶业信息工作，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对信息有较强的分析和判断能力，能够及时发现、捕捉和正确反映各类茶事重要信息。

    第七条 具有从事信息工作所必备的计算机设备及上网条件。具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和计算机网络基础知识，能够熟练进行相关网站提示进行各种操作。

                            第三章  信息员岗位职责

    第八条 积极宣传网站，经常登陆网站并进行新闻更新，保持每周更新至少一条新闻的频率，多则不限，务必确保新闻的价值和真实性，杜绝发布任何带有强硬性广告的信息。

    第九条 要对本地区重大茶事活动和热点迅速地作出反映，经审核后将有关信息及时上传，发布到网站中，也可采取专题的形式开展特色栏目建设。同时，应加大自产信息的比重，发布的信息应具有时效性、针对性和实用性。

    第十条 要严格按要求发布信息。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对信息进行认真审核，以维护信息的可靠性和网站的权威性。该地区相关单位、企业和个人通过网站对外发布的信息，须事先由管理员审查通过。

    第十一条 信息员需保证所发布文章的原创性与真实性。如是转载，应注明出处并征求作者同意。

    第十二条 信息员所发布的文章应接受协会审核，审核中发现与相关办法规定不符的，协会网站管理人员有权修改或删除信息员发布的文章。

    第十三条 除了发布信息及办法规定的相关操作，信息员不得利用该证进行署名“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信息员”以外的活动，一经发现，取消资格？。

    第十四条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第三章   信息员的权利

    第十五条 成为信息员以后，协会颁发信息员证书，并列为协会网站的高级会员，免费享受网站所有收费增值服务（页面广告除外），有效期一年。

    第十六条 每年评比十大信息工作先进个人，按通过审核信息的数量和质量衡量，并在协会网站和杂志上公布入选者。条件允许情况下，入选者可免费参加协会组织的一些会议。

    第十七条 信息员所发布和提供的新闻被编入网站收费栏目的，将支付一定的稿费。

    第十八条 信息员可以提出一些活动方案，协会网站优选考虑合作。

    第十九条 有条件申请为协会网站论坛管理员的个人，优先考虑通过。

    第二十条 在信息员有效期内免费赠送《茶世界》杂志，每期一本。

    第二十一条 信息员如果投稿至《茶世界》杂志，同等条件下，优选刊登。

    第二十二条 在条件成熟以后，协会网站将组织信息站负责人进行培训，所需费用均由协会网站负责。

                               第四章  组织管理

    第二十三条 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信息网络部负责网站和信息员队伍建设。

    第二十四条 信息员采用招募制度。经考核符合条件的人员颁发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信息网络部统一印制的《中国茶叶流通协会网站信息员证书》，并在网站上予以公布。如因工作需要离开信息员岗位，需报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信息网络部同意，解聘并收回证书。

    第二十五条 帐号管理。协会网站管理人员按照工作任务开设帐号，严格按照工作流程来分配编辑、审核、发布等栏目操作权限；不得多人使用同一帐号，密码应采用8位以上不规则数字与字母的组合；帐号与密码应妥善保管，严防泄露和篡改。

    第十九条 监督考核。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信息网络部负责信息员工作的监督和考核，按月对信息建设情况进行统计和总结，每年组织检查评估打分，并对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信息网络部负责解释并组织实施。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拥有本办法的解释权。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